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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与语言分析

王 路

摘 要 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认识论如此，本体论和分析哲学也是如此。哲学

在探讨认识的过程中会借助语言，分析哲学如此，传统哲学亦是如此。认识有经验和先验两

个层面，哲学研究会涉及经验层面，但主要是研究先验层面，即认识的运作方式。哲学研究

一方面会借助语言，另一方面也会借助逻辑的理论方法：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在哲学讨论

中形成的，是与有效推理相关的，因而是与认识相关的，故也是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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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是”以来，认识论逐渐成为哲学讨论的话题。人们称此前的哲学为本体论，

认识论与它形成区别。分析哲学产生之后迅速成为潮流，与认识论形成区别。“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

言进行逻辑分析”的口号风靡一时，语言分析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盖提尔的一篇短

文使认识论问题重新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话题，至今不衰。

随着改革开放，除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蓬勃发展之外，中国对认识论的研究也在努力与国外

同步。在相关研究中，国内学界使用两个词，一个是“知识论”，一个是“认识论”，而且似乎更愿意使用前

者。特别是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成果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克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也纷纷

成为知识论研究或以知识论为名的研究所考虑的对象。

“认识论”一词的英文是 epistemology，来自希腊文的 epistemy，“知识论”一词的英文是 theory of

knowledge，大体相当于前者的翻译。Knowledge的词根是 know，有知道、认识的意思，也应该译为“认

识”，或者说，译为“认识”也不错。相应的德文词复杂一些，有两个词，一个是wissen，意思是知道，一个

是 erkennen，意思是认识。假定这些情况都是清楚的，不必讨论，则可以假定“知识论”与“认识论”的字

面意思差不多①，我们不再对它们做出区别。

早在20多年前我即提出，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都属于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三种不同形态。

我还指出，西方哲学是一种最宽泛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今天我则明确指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

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我区别哲学与加字哲学，并且认为，形而上学研究是先验的，加字哲学研究是

经验的，二者形成区别。本文想要说明的是，不仅认识论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而且本体论和分析哲学

也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不仅分析哲学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且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也采用语

言分析的方法。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哲学研究中，尽管对认识的表述和强调有所不同，语言分析的方

① 例如，罗素认为知识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科学对世界做出的描述，“世界包含着一种被称为‘认识’的现象”［1］（P5），另一种是“对被认作知识的东

西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审查”，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认识论’”［1］（P8-9）。译文中的“知识论”和“认识论”，原文分别为 theory of knowledge和 epis‐

temology；“认识”的原文则是knowing［2］（P12，15）。knowing是动词know（知道）的动名词形式，knowledge则是know的名词形式。这些词的意思

应该是一样的，至少大体上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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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呈现得强弱也不一样，但是，这两个特征，即对认识的表述和强调，对语言的借助和分析始终是存在

的。这就说明，哲学研究，或者至少形而上学研究，是与认识相关的，是借助语言分析来进行的。我认为

对这两点的认识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方式，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哲

学的性质。

一、关于认识的论述

近代以来，谈论认识成为普遍现象。人们探讨认识的现象和来源，划分认识的层次，试图揭示认识

的实质。比如洛克谈论认识的等级［3］（P520-529），康德区别认识的层次，并明确提出感性和知性的区

别①。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人们明确地将认识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确立下来。比如康德认为，我们的

知识有来自经验的，也有独立于经验的，后者被称为先验的知识，这使两种知识形成区别。他还把与“关

于对象的认识方式（Erkenntnisart）”的知识相关的研究称为先验的，并明确地说，“这样一些概念的体系

可以叫做先验哲学”［5］（P48）［6］（P63）。有了这样明确的关于认识的谈论，并如此明确地确立与认识相关

的研究方向，获得“认识论”这样的称谓乃是毫不奇怪的。因此，近代哲学关于认识的论述不必多说，需

要说明的是近代以前和以后的哲学。

近代以前的哲学常常被称为本体论。中译文中的“体”字，使人形成一种物化的感觉，似乎这是一种

关于具体事物的研究。“本”字则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和倾向，结果字面上即与“认识论”形成鲜明区别。

实际上，该词的英文ontology，词根on来自希腊文，系词einai的第三人称动词的分词形式，字面意思乃是

“是”，ontology的字面意思则是：与“是”相关的学说。所以，这个词与“体”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假定“本

体论”不过是一个译名，意思是清楚的，我们则需要讨论，为什么说它也是关于认识的研究。

柏拉图的研究是与认识相关的。当代柏拉图研究则使人们认识到，柏拉图的“x是什么？”之问乃是

典型的求知之问，体现的是关于认识的思考，追求的是认识的确定性与真。他关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别，

关于“是”与“不是”、“知”与“不知”、“真”与“假”，关于“显得像是”“好像是”而“不是”的探讨，为后来关于

认识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奠定了基础。盖提尔问题则使人们把关于认识的问题追溯到柏拉图，并

认为他关于认识的研究不仅是无疑的，而且具有起源的性质。此外，“本体论”一词虽然也可以用于柏拉

图的理论，但主要不是来自对他的哲学的称谓，而是来自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

哲学的称谓，因此，我们这里不考虑柏拉图，而主要看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提出形而上学要研究“是本身”，从而将“是”这一概念凸显出来，并提升到核心地位。围

绕这一概念，他谈论“是”这个词的多义性，谈及“是什么”和质、量等诸范畴，并从“是什么”提到“实体”，

从“是本身”谈及第一原理和原因。在相关论述中，他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说明：

现在，“第一性”是在许多意义上使用的。然而，在各种意义上，实体都是第一性的，无论

是根据定义，还是根据认识和时间。因为没有东西能够与其他种类的规定性分离；只有实体

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实体根据定义也是第一性的。因为在定义中必须包含着实体的定义。

而且我们认为，当我们知道一事物是什么，比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而不是仅仅知道它的质，

它的量，或它的地点的时候，我们才最完全地知道它。因为我们只有知道量或质是什么，才能

知道这些性质。这个早就提出并且仍在提出而且总是要提出的问题，这个总是充满疑问的问

题，即“是乃是什么？”，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实体是什么？［7］（P1028a30-1028b5）

这段话的重点显然是实体，特别是最后，将关于“是”的发问转到关于实体的发问，一方面凸显和确

定了实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亚里士多德要通过探讨实体来探讨“是本身”。仔细一些还可以看

① 康德最多时在认识层次上分出七个层次［4］（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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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关于实体的说明中，两次提到认识。一次是在关于实体的第一性的说明中，其中提到定义、认识和

时间。假如说这里似乎只是提了一下认识，还看不出非常明确的关于认识的论述，那么在另一次说明

中，即在关于实体的定义的说明中，则明显地谈论了认识，尤其是其中说到，“我们只有知道一事物是什

么……我们才最完全的知道它”［7］（P1028a35），显然是在谈论如何认识事物。这就说明，亚里士多德关于

实体的探讨以及由此关于“是本身”的探讨，乃是关于认识的探讨，与认识直接而密切相关。加上《形而

上学》开篇所说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7］（P980a），则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与

认识相关的学说。

国内学界总是有人认为，“是”乃是逻辑的理解，而存在是哲学的理解。我则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

的核心句式是“S是P”，与其形而上学的“是本身”字面上即是相通的。我还强调，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

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这里，借助关于认识的讨论，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

逻辑的核心和主要成果是三段论，它提供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效推理的看法，也为亚里士多德谈论证明

提供了基础和帮助，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三段论的中项即是原因。因此，三段论不仅为科学证明提供

帮助，而且可以对认识提供帮助。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我们假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事实依赖的原因，我们就拥有对一事物绝对的科学认

识，这与偶然地认识它形成对照。因为该原因是这个事实的而不是其他事实的，而且这个事

实只能是如其所是。科学认识就是这样的。因此，绝对科学知识的恰当对象就是某种只能是

如其所是的东西。［8］（P71b10）

类似的论述在《后分析篇》比比皆是，仅以这一段为例即可以看出，这是关于认识的论述，不仅谈及

对事实的认识，而且谈及科学认识，特别是区别偶然认识与绝对的认识，并借助这样的区别来说明科学

认识。还应该看到的是，这是《后分析篇》中的论述，而不是《形而上学》中的论述。这就说明，不仅在哲

学著作中，而且在逻辑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都有关于认识的论述。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是与认识

相关的。即便只把《前分析篇》看作逻辑著作而不把《后分析篇》看作逻辑著作，至少也可以认为，逻辑是

与认识相关的，基于逻辑无疑是可用谈论认识的，而且亚里士多德不仅是这样做的，他还有非常系统的

这样的论述。

分析哲学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与传统哲学形成清晰的区别，人们称它的主要特征为语言分析。分

析哲学家们相信，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的，因而可以通过分析我们的语言以达

到关于世界的认识。因此，语言分析和认识在分析哲学家的著作中乃是贯彻始终的。维特根斯坦说，我

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戴维森说，我们共有一种语言，也就共有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我

们显示语言的大部分特征，也就显示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法便是研究我

们语言的一般结构。达米特说，一种认识论的研究（在它的背后有一种本体论的研究）是能够通过一种

语言的研究来回答的。奎因在对自己《真之追求》一书的说明中说，该书要整理、概括和清晰阐述他“关

于认识意义、客观所指和知识基础方面各种不同的相互交叉的观点”［9］（序P28），足见凸显的是真，探讨

的依然是认识；该书第一、二两章的题目是“刺激与语言”和“观察句”，显示出其从语言出发的特征，但刺

激和观察两词则显示出其语言论述是与认识相关的。可以说，分析哲学家关于语言分析和认识相关的

论述俯拾皆是。在弗雷格那里，相似的论述就更多了。

众所周知，《论涵义与意谓》是弗雷格的名篇，也是分析哲学的名篇。它探讨了句子的涵义和意谓，

专名的涵义和意谓，其相关论述包括思想和方式，也成为分析哲学的经典。但是该文始终是与认识相关

的。它的开篇即谈到“a=a”和“a=b”是不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句子”，是不是“十分有意义地扩展了我

们的认识”［10］（P95），通过关于涵义和意谓的探讨，它在结束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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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发现“a=a”和“a=b”一般有不同的认识价值，那么这可以解释如下：对于认识价

值来说，句子的涵义，即句子中表达的思想，与它的意谓，即它的真值，得到同样的考虑。如果

现在a=b，那么尽管“b”的意谓与“a”的意谓相同，因而“a=b”与“a=a”的真值也相同，但是“b”与

“a”的涵义却不相同，因而“a=a”表达的思想与“a=b”表达的思想也不相同。这样，这两个句子

的认识价值也不相同。［10］（P119）

这段话与开篇的论述相呼应，再次谈论“a=a”和“a=b”的认识价值，并基于全文的论证而阐明它们具

有不同的认识价值。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即便不考虑该文探讨的是什么，也不参照该文的探讨方

式，仅从这段话即可以看出，该文的论述是与认识相关的。参照该文的内容和论述方式则可以看出，它

探讨了句法和语义的区别和关系，句子和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和关系，句子构成部分的语义值与句

子真值的区别和关系，所有这些都涉及语言分析，都是基于语言分析进行的。在我看来，弗雷格的这篇

文章堪称分析哲学的典范：不仅其中提出的观点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其探讨问题的方式成为分析

哲学的基本方式，而且直言语言分析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凸显出来，从而显示出分析哲学

的形而上学特征。

综上所述，哲学与认识相关，不仅认识论是如此，本体论和分析哲学也是如此。对这一点我们应该

有清楚的认识。

二、语言分析的特征

分析哲学对语言进行分析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一点仅从前面关于认识的论述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相比之下，传统哲学中语言分析的特征就不是那样明显。为了更好地揭示和说明传统哲学中语言分析

的情况，有必要就语言分析的特征做一分析。

一般来说，语言分析就是要考虑语言，借助关于语言的考虑来说明问题。具体而言，关于语言的考

虑又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语言表达方式的考虑，包括关于句法的考虑，二是举例说明。比如弗雷格

关于“a=a”和“a=b”的说明，就体现了句法方面的考虑，而他举的例子“晨星是昏星”则同样出名。又比如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该理论被称为哲学分析典范，它一方面有句法方面的考虑，包括摹状词的表达形式

以及如何消去摹状词，另一方面也有举例说明。而且，罗素举的两个例子“《威佛利》的作者是司各特”和

“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也非常出名，它们都受到了批评。当然，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关于句法方面

的分析是依据逻辑理论的，即分析哲学所说的，不是单纯的语言分析，而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罗素

在对批评的回应中说，例子的问题属于自然语言，而他的理论本身没有问题。我认为这两点认识是有意

义的。例子是常识性的、经验性的，逻辑理论是科学性的、先验的。这两点认识有助于说明所讨论的问

题。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分析传统哲学中语言分析的特征，从而可以

更好地、更深刻地认识传统哲学。明确了这两点认识，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不考虑举例说明，只考虑理

论性方面的说明。

在近代哲学中，与语言相关的讨论非常多。比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第3卷“通论文字或语言”，直

接谈论语言；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则在相同的标题下讨论了相同的问题，并明确说，语词就“是用

来代表和说明观念的”［11］（P28）。所以，字面上是谈论语言，实际上却是在探讨认识，通过关于语言的探

讨而对认识做出说明。康德的范畴表基于判断表，所列出的12个概念实际上基于判断表的12个概念，

比如量的范畴“全”“多”“一”来自判断的量“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后者则是对判断表达方式的说

明。由于逻辑理论揭示的表达方式与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因此这些说明是逻辑的，同时也是

语言的。此外，近代哲学中有许多关于系词的讨论，“系词”这一概念无疑是语言层面的。比如洛克和莱

布尼兹有关于系词的论述，康德的判断表中“肯定的”和范畴表中“肯定”也都是与系词相应的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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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如此，康德还有著名的论断：“是”不是谓词，而是系词。而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则变成一个初始

概念，与“不者”和“变”一道构成他的逻辑和哲学基础。所有这些都与逻辑形式有关，实际上也与语言形

式相关。比如黑格尔说：

判断是主词和宾词间的同一关系，在那里，判断把主词所具有的比宾词更多的规定性抽

去，正像它也把宾词比主词更广的［外延］抽去一样。但是，假如内容是思辨的，那么，主词与

宾词的不同一，也是本质的环节，不过这个环节并没有在命题中表现出来而已。近来的哲学

有许多地方，在不熟悉思辨的人看来，似乎很光怪陆离，这大多是由于用简单的判断形式来表

现思辨的结果。［12］（P80）

这段话明确谈到主词和宾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通过系词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段话

没有谈到系词，却是基于系词而谈论的。所以，这段话关于语言的考虑是非常明显而清楚的。此外，这

段话在批评他人的观点，这说明，被批评的观点是借助关于语言的考虑而阐述的。黑格尔同样借助关于

语言的考虑，一方面指出他人观点的问题，另一方面说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清楚地表明，近代哲学中有

非常清楚的关于语言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是基于逻辑理论的。

逻辑、语法、修辞是中世纪神学院的必修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所以人们对语言和语法的认

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词、谓词（宾词）、系词、判断、命题等术语频繁使用，已经成为常识。所以，近代

哲学有非常清楚的关于语言的考虑，乃是自然的事情，与逻辑和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认

识近代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并不是什么难事。相比之下，认识古代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就不是那

样容易了，因为上述语言学方面的用语尚未完全出现，因而从术语使用上，追寻明显的关于语言方面的

考虑乃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假如人们没有进行过这些术语意义上的考虑，这些术语又是如何产生

的呢？换句话说，如果认识到这些术语一定是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而形成的，那么就会相信，在这些

术语产生之前，一定会有对这些术语所表达的东西的思考。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这些术语时会明确考虑

它们涉及的问题，不使用这些术语时依然可能会进行相关的考虑。这样的考虑依然会是与语言相关的，

也一定会是语言层面的，是关于语言的考虑。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即使在古代哲学中，我们

依然可以看到关于语言的考虑。让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论述非常多，既有一般性的论述，也有基于逻辑理论的论述。比如他说，语

言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说出的词的符号，这显然是一般性的说明。又比如他的四谓词理论，这显然是

关于谓词的说明，说明中涉及与主词的关系，因此也会与主词相关；在此基础上再区别出十个范畴，这就

说明，他的范畴理论是与谓词相关的，因而也是与语言相关的。这无疑是基于逻辑理论的说明。此外，

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些说明，表面上是一般性的，与常识相符，实际上却是基于理论的。比如下面的论述：

如同心灵中有一些思想不涉及真假，也有一些思想一定是真的或假的一样，语言中也是

如此。因为真假隐含着组合和分离。假如不增加任何东西，名词和动词就像没有组合和分离

的思想一样。“人”和“白的”，作为孤立的词，尚不是真的或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请考虑

“羊-鹿”这个词。它有意义，但是关于它没有真假，除非加上“是”或“不是”，或者以现在时，或

者以其他某种时态。［8］（P16a10-20）

这段话谈论心灵、思想和语言，还有举例说明，与常识相符，很容易理解，很像是一般性的说明。但

是，这里明确谈到“是”与“不是”，还谈到“真”和“假”。“是”乃是语言层面的，但是，“加上”一词表明，这里

将“是”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来考虑，不仅如此，还暗含着说明了它的位置：在两个词之间。因为这里

没有明确说出将“是”与两个词组成句子的方式，但是使用“是”的方式是常识，因此常识告诉我们它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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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这实际上相当于从句法方面做出说明，实际上也是对系词的说明，只不过没有使用系词这个术语。

“是真的”也是经验性的说明，谁都知道在日常表达中可以说“是真的”，对什么说“是真的”。但是，将

“真”作为对象来谈论，并指出它隐含着“组合”，就不是常识性的。这样也就有了关于它的进一步说明，

比如语词和它没有关系，但是语词加上“是”以后与它就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句子与“真”相关。这样就

获得一种关于“真”的认识，这实际上是从语义方面做出的说明。因此，这样看似简单的一段话，实际上

提供了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说明，并且是二者对应的说明。这样的说明无疑不是经验性的，而是科学

性的，是基于逻辑的理论和认识做出的。

应该指出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场，获得以上认识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非常熟悉逻辑告诉我们的

基本句式“S是P”和基于该句式而形成的理论，包括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也非常熟悉语言学理论以及

西方语言“S是P”这种系词结构，所以阅读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并不困难。但是应该看到，在

亚里士多德时代，拥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亚里士多德把它揭示出来并告诉人们的，

而且他以常识性的表达方式、以举例的方式来阐述相关理论，没有使用今天我们都熟悉的那套词汇，比

如主词、谓词、系词等。即便如此，这样的理论还是被提出并展现出来，其展现的最直接的方式，可以说

就是语言分析。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段话是在逻辑著作中说的，因此比较容易理解。那我们就看一下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中的论述。比如他提出要研究“是本身”，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一事物是什么，然后把关于

“是”的问题转换为关于实体的问题，并展开关于实体的讨论。在关于实体的讨论中，他首先区别出“实

体”一词的四种主要用法，以此进行讨论。在对其中关于第一种用法“本质”的讨论中，他谈论关于事物

的表述，并且说：“这个表述中没有出现这个词本身，却表达了它的意义，这就是各事物的本质的表

述。”［7］（P1089b20）以上以最简单的方式陈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过程，并引用了他讨论中的一句话。

尽管扼要，但依然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过程中，关于“实体”一词几种用法的考虑显然是关于

语言的考虑。如果说这还算不上是语言分析的话，那么引语明确谈到表述中的用词和该词的意义，并通

过二者来说明本质，无疑就是语言分析：通过关于语言的用法来说明本质。不仅如此，这句话还可以和

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关于定义的论述相互印证。那里提出定义是表达本质的词组，定义的方式是

属加种差；并且规定，定义项不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包含被定义项，否则就是循环定义。在这里，“表

述”指的是定义，即表达本质的词组，“词”指的是被定义的用语，意思是说，表达定义即是表达本质，但是

用语中不能出现被表达的词。这样的论述与专门讨论定义时的论述当然是不同的，因此，语言分析的特

征似乎显示得不是那样充分。但尽管不太充分，其关于语言的考虑，借助语言分析来思考问题和讨论问

题的方式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特别是，如果将两著相关论述对照着看，《形而上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

借助语言分析来探讨和说明问题的方式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

限于篇幅，这里仅指出，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关于语言的考虑是很多的，借助语言分析来说明问题的

地方是很多的。不仅逻辑著作中如此，《形而上学》中也同样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在其他哲学家那里

也是如此。

三、先验与经验

前面的讨论表明，关于认识的谈论并不是认识论独有的，而是贯彻始终的：不仅古希腊哲学有，分析

哲学也有，而且都是核心内容。语言分析也不是分析哲学独有的：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而且是哲学研究

不可或缺的方法。所以，名称固然可以显示出一些性质，但毕竟只是一个名称，它显示的可能只是某一

个侧面，而不是实质性的东西。比如 ontology（本体论）表示的是关于 on的学问，因此其本意是与 on相

关，这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本身”（to on hei on）是相符合的。认识论表示与“认识”相关，本意也是如

此，突出了笛卡尔提出的“我思”（cogito）。分析哲学表示的则是其主要方法，本意是凸显这种方法，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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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主张的“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也是一致的。问题是，名称如此，本意如此，实质上是不是如此？

即便实质上是如此，名称与实质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共同的、一致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显示哲学的实质

和特征，并与它们分别既相符合，也完全一致？我认为有。这一点可以借助胡塞尔的一段话得到说明：

在知识中我们拥有真（Wahrheit）。在我们最终所依据的现时知识中，我们将真（Wah‐

rheit）作为一个正确判断的对象而拥有。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并非每个正确的判断、每

个与真（Wahrheit）相一致的对一事态的设定或否定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事态的是（Sein）或不是

（Nichtsein）的知识。［13］（P9）［14］（P12-13）

胡塞尔既不是分析哲学家，也不是传统哲学家。他是现象学的创始人，提出“到事物本身”（zu der

Sache selbst）的观念。但是，人们不会否认他是哲学主线上的人物，是当代也是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

所以，以他的论述来做说明乃是恰当的，比较中允。

这段话谈论的是知识（认识），但在谈论中明显提到了这样一些东西：是与不是，真，判断，设定与否

定，事态，等等。如果我们再多引一些胡塞尔的论述就会看到他直接引出“S是P”这一句式并且依据它

来讨论。这样我们就会看出，这段话明确地含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但在我看来，不必联系其他论述，借

助前面的讨论也可以看出，这里有关于语言的考虑：其中所说的“是”与“不是”即是句法层面的东西，加

上这里明确谈到判断，而判断当然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这里有关于“真”的考虑，明确地称之为对象。这

里有关于外界的考虑：其中所说的事态即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语言表达的东西，却会与语言所表达的

东西相关。这里也有关于语言表达和外界事物情况之间关系的考虑：对事态的设定和否定，似乎是对外

界事物情况方面的考虑，而事态的是和不是，似乎是语言表达方面的。所有这些都被称为知识（认识）。

这就说明，在哲学讨论中，语言分析或者说关于语言的考虑是存在的。至于它是普遍存在还是偶尔存

在，取决于人们探讨语言的意识。总之，分析哲学的产生使人们有意识地通过语言分析来探讨问题，而

传统哲学，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语言分析的意识似乎不是那样明确。这样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另一个是哲学研究为什么会有语言分析。简单说，认识与语言是有联系的，因此

借助语言来探讨认识乃是自然的，现代逻辑提供了分析语言的方法，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和应用，因此

导致语言分析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这样说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对后一个问题还应该做进一步的思考。

认识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可以表达许多东西，认识是它所表达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

认识与语言相关，这是公认的，也是常识。认识是经验的，语言也是经验的，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认

识，学习用语言表达认识，比如“雪是白的”“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人随之也

获得认识的能力和表达认识的能力。所以，当人们考虑认识的时候，即当哲学以认识为思考对象的时

候，考虑语言并通过语言来考虑认识乃是自然的，因为这是认识经历告诉我们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

的事情，是意识中约定俗成的事情。

虽然认识是经验的，人们探讨认识时却不是探讨经验的东西，比如不是探讨“雪是白的”的意思。人

们探讨的乃是认识本身，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探讨“是本身”，因为认识乃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通过

“是”来表达的，所以要借助语言来考虑认识。用康德的话说，要探讨“认识方式”，这显然会涉及语言表

达的方式，或者借助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说明它。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会涉及判断，因而涉及主

词和谓词同一的关系。所以，在关于认识的讨论中，“雪是白的”这样的认识只是举例，并不是要讨论的

东西，而是讨论中借用的东西。真正讨论的东西是借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的东西，即认识本身。这样的

认识本身，并不是具体的认识，有人说是认识的方式，有人说是认识的过程，我认为，可以称之为认识的

运作方式。这样一种运作方式是以具体的认识表达呈现的，因而可以以经验的方式出现，但是它本身却

不是经验的。确切地说，认识的运作方式是先验的。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认识事物，处在认识过

程中，但是不会考虑这种运作方式本身，至少可以不考虑它，由此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认识，也不会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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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活和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的认识是经验的，我们的交流是经验的，基于认识的交流也是经验的，

而认识本身是先验的。我们需要有认识，但是并不需要有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

哲学则不同，它要研究认识，研究认识本身，因而它的研究是先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借助语言来

探讨认识，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经验认识的延续：语言表达认识，因而可以借助

语言来思考认识。这方面，最典型的说法是：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语言的物质内容。将认识

与思维等同起来，与语言相对应，这样的说明有悠久的历史。它有经验的支持，因此受到青睐。

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逻辑理论的应用。逻辑是在哲学研究中建立起来的理论。它是关于

有效推理的理论，刻画了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这不是关于人的认识中具体推理的说明，而是关于人的

认识过程中推论活动本身的说明。这种说明是先验的，产生的结果是理论性的，因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和

应用。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在创建这种逻辑的时候考虑了古希腊语的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

逻辑的基本句式与古希腊语的基本句式是一样的：“S是P”。所以，应用逻辑的同时自然而然也会与语

言联系起来。这样，在逻辑尚未形成的时候，人们借助语言来考虑认识问题，而在逻辑产生之后，人们借

助逻辑来考虑认识问题。这里有一个从经验到理论的发展，即便是关于语言的考虑，也有一个从经验到

语言的发展。无论人们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清楚的认识，实际情况都是如此。

现代逻辑是借助形式语言构造的，以一种函数结构替代了“S是P”这种主谓结构。它使人们对逻辑

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就是说，对人的认识过程中推理活动本身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相应地对构成推理的

前提和结论本身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人们认识到，句子是表达认识的基本单位，句子是有意

义的，也是有真之条件的。这样就把真与意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真来探讨意义。所以在分析哲学中，

同样是关于语言的研究，“是”不再是一个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乃是“真”这个概念。同样，“是真的”乃

是日常的表达，是常识性的，但真之条件不是日常所考虑的，不是常识性的。这样，同样是考虑和分析语

言，同样是应用逻辑的方法，产生的结果则完全不同。借助句子图式，我们可以更好地说明这里所涉及

的问题①。

语言表达认识，因而有所表达的东西。对于所表达的东西，人们可以说“是真的”，这显然是经验的

断定和说明。我们可以认识这些，也可以对这些做出说明，并将这看作关于认识的说明。但是这里关于

认识所表达的东西还有另一种认识，这就是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这就是我说的真之条件。关于真之

条件的认识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或者说是关于先验的东西的认识。比如认为“雪是白的”是真的，

可以认为这句话是真的，也可以认为这句话所表达的东西是真的，这是因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即

知道“雪”是什么意思，“是白的”是什么意思。假如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不会认为它是真的，或

者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又比如，我们可以指出“雪是白的”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这样就可以

看出，这句话的真之条件与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乃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知道这句话的真之条

件，并不影响我们可以依据经验判断它是真的，也不会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判断它是真的。但

是一旦知道这句话的真之条件，我们不仅会认识到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而且会认识到许多句子

及其表达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所以，真之条件的认识并不是关于一个句子及其表达的认识的经验的

认识，而是关于一个句子及其表达的认识本身的认识，因此是先验的，是普遍的，是适用于许多句子的。

我认为，以上认识是重要的，也是富于启示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以及哲学中

① 句子图式是我构建的一种分析语言的方法，比如下面的图式：

［句子图式］

（语言）句子：谓词 /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对象

句子图式有三个层次，分别表示语言层面、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涵义）和语义层面（意谓）。逻辑通常考虑一三两个层面，哲学通常考虑一二

两个层面，或者不区分二三两个层面。我认为，应该区别这三个层面［15］（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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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比如，哲学讨论中有两类用语大体上可以区别清楚，一类是语言层面的，如系词、主词、谓词、句

子，等等，另一类是非语言层面的，如对象、概念、本质、性质、关系、事实、真，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用语似

乎是介于这两类之间，如判断、命题、断定、理解，等等）。人们通常认为后一类是关于事物的表达，属于

认识层面，人们似乎也知道，哲学讨论会借助语言，但主要是借助语言来谈论认识。可以看到，这些用语

贯穿哲学史，但是在我看来，它们的用法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在分析哲学中，它们与真联系起

来，或者比较明确地与真联系起来。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对象”和“概念”与“真”乃是同一个层面的

东西，同属于语义层面。这就说明，它们和真一样，是关于句子的说明，是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说

明，或者是关于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整体的说明。传统哲学中有关于对象和概念的谈论，也有关于真的

讨论，但是二者的讨论很少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感觉，真似乎是语义层面的说明，但是对象和概念绝不

是语义层面的说明，因为它们与真没有关系。这样，对象和概念似乎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或者，对象和

概念是外界的东西或内容方面的东西，总之，它们似乎不是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说明。这样，传统

哲学的讨论给人一种感觉，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不分的，或者区别得不是那样清楚。应该看到的

是，不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或者说二者区别得不是特别清楚，并不意味着传统哲学家们没有

关于二者区别的认识，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别的努力。在我看来，他们与真相关的论述，与对象和概念相

关的论述，以及与一些相似东西的论述，实际上都是关于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论述，是关于认识

的论述。他们关于语言的论述是清楚的，这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些明确表示语言的术语，他们关于语言

所表达的东西的论述不是那样清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做出明确区别，因而

在使用对象、概念、事实、真等概念做出说明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别。特别是，他们使用的

逻辑理论缺乏完善的语义学，又与自然语言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不能从理论上获得对以真为核心的语

义理论的清楚认识，不能把这样的逻辑认识用于哲学讨论，因此在讨论中难免存在以上所说的问题。

借助句子图式，不仅可以看出以上问题，还可以看出与认识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句子图式是关于

语言的，但是依然可以与世界联系起来：其中第二行，即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可以很好地起到这种作用。

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思想是有涵义的句子。这一解释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的说明，其最核心的东西是事实：这是世界中的东西，但是它与思想相联系，而思想是

语言表达的，这样，世界中的东西就与语言中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与句子图式的说明恰恰一致。或者，

借助句子图式恰恰可以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由此也就说明，语言表达关于世界的认识。弗雷格说，

思想是客观的，它与内心世界的东西形成区别，后者统称为表象。这一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内心

世界的说明，其最核心的东西是表象：这是心灵中的东西。表象需要承载者，一个表象需要一个承载者。

但是，表象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一旦表达出来，人们就可以通过思想，即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来认识表

象。这与以前关于心灵的说明是不一样的，却与句子图式相一致。或者，借助句子图式可以对心灵的东

西做出说明。传统哲学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康德关于真之标准的论述。他不满足于知识与对象相符合

这种传统的真之认识，追问知识的普遍的真之标准。他认为，在形式上有普遍的真之标准，比如像矛盾

律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内容上没有普遍的真之标准。这种认识与句子图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关于形式

方面的论述很像是与第三行相关的说明，而关于内容的论述很像是与第二行相关的说明。或者，借助句

子图式确实可以看出，康德关于相应层次的认识绝不是没有区别，至少是有思考的，而且他关于形式和

内容的区别的认识绝不是随意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认识是经验的，认识的运作方式是先验的。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会涉及这两个方面，更主

要的还是在认识的运作方式上。研究认识，借助语言乃是自然的，因为语言表达认识乃是经验告诉我们

的事情，也是常识；借助逻辑则是必要的，因为逻辑是在哲学研究中产生的理论，而且是与推理相关的，

因而是与认识的运作方式相关的。在逻辑产生之前，人们借助语言来探讨认识，主要是凭借经验，这种

情况在逻辑产生之后发生了变化，在现代逻辑产生之后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语言分析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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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认识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科学飞速发展，

社会不断进步，认识也会随之不断变化。但是认识的运作方式却不会变化，至少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变

化。所以，认识的变化是经验层面的，可以被哲学谈论，被借鉴为例，但是认识的运作方式，即认识本身，

却是先验的，这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哲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成为一门科学，并与其他学科和科学

相区别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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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Wang Lu（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Philosophy is a research of the knowledge itself (or cognition itself). Not only is so for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but also for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In its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knowledge, philosophy

always takes language into consideration. Not only is it so in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but also in the tradi‐

tional philosophy. Knowledge has both the empirical side and the a prior side, while the philosophical re‐

search works mainly on the latter, that is, the way of cognition, though sometimes it deals with the empirical

side as well. Moreove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lso makes use of logic, both of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It

should be seen that both Language and logic are involved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roughout, but their func‐

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it are quite different, as language is empirical, but logic a prori.

Key words knowledge; logic；analysis of language; a pr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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